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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8    证券简称：泸州老窖   公告编号：2015-27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15年4月7日、5月13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两封年报问询函，根据交易所的要求，现将相关问题的回复披

露如下： 

一、关于回购已售商品的相关说明 

1、公司回购已售商品的具体情况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回购已售商品数量如下表所示： 

                                         单位：件 

序号 产品 回购数量 

1 国窖 1573类 86,627.33 

2 百年精特类 416,733 

3 特曲类 269,759.79 

4 其他 28,172 

 合计 801,292.12 

2、内部决策程序 

此事项经2015年3月16日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经理办公

会审议通过，并提请公司经理办公会批准。 

3、相关会计处理依据 

为了维护销售渠道和公司品牌，稳定经销商队伍，公司作出重要经

营决策实施回购业务。因回购的已售商品具有销售退回的实质，并且业

务发生时间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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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第九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9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第五条第

（二）款规定，调整了2014年度财务报表，调减营业收入807,588,570.48

元、调减营业成本203,342,627.69元、调减利润总额604,245,942.79元、

调减所得税费用151,061,485.70元，调减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53,184,457.09元。 

4、关于是否需要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的说明 

公司已在定期报告中披露了该事项。 

5、审计机构就该回购事项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补充发表的意见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第九条规定：企业已经确认销售商

品收入的售出商品发生销售退回的，应当在发生时冲减当期销售商品收

入。销售退回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29

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企业会计准则第 29 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第五条第（二）款

将“资产负债表日后进一步确定了资产负债表日前购入资产的成本或售

出资产的收入”定义为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 

因此，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公司

2015 年 3月销售回购业务具有销售退回实质，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

事项，调整了 2014年度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

第九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29 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第五条第（二）

款之规定。 

二、关于 5 亿元合同纠纷存款计提 2 亿元坏账准备的说明 

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受公司委托，处理公司 2014 年在农

行长沙迎新支行、工行南阳中州支行等三处异常存款的诉讼与非诉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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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代理律师就三地存款异常问题，与泸州警方进行了多次沟通交流。

因目前三地异常存款都涉及刑事犯罪，而刑事案件侦查信息依法不公

开，公司及代理律师无法获知案件准确、具体的信息，因此代理律师只

能根据从警方了解到资产保全状况，参照全国类似案件处理对于过错责

任的判定等情况，同时考虑到诉讼过程时间长不确定因素较多，代理律

师认为该 5 亿元异常存款的坏账准备提取比例确定为 40%是有依据的。 

三、关于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减少的说明。 

1、公司 2014 年货币资金规模相比 2013 年大幅下降。 

2、2014 年我公司在内部控制自查中发现在外省银行存款量较大且

较为分散，为了防范金融风险我公司将到期的定期存款在过渡期转为协

定存款或活期存款，没有再在外省办理定期存款。因此 2014 年定期存

款利息收入比 2013年出现大幅下降。 

3、我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长沙迎新支行、中国工商银行南阳中州

支行等三处储蓄存款 50,000 万元涉及合同纠纷，在报告期 2014 年已经

调整至其他应收款，该调整事项直接调减报告期利息收入 571.71 万元。 

四、关于收取泸州老窖集团养生酒有限责任公司品牌费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许可泸州老窖集团养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

司泸州老窖集团养生酒销售有限公司使用“国窖”、“泸州老窖”商标，

并收取品牌许可使用费 3,000 万元。  

公司认为，“国窖”、“泸州老窖”商标是公司重要的无形资产，

公司为培育“国窖”、“泸州老窖”商标的知名度、美誉度付出了艰辛

的努力以及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因此，向泸州老窖集团养生酒业

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泸州老窖集团养生酒销售有限公司收取 3,000

万元品牌使用费是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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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期末商业承兑汇票余额的说明 

报告期末商业承兑汇票余额为 2,476万元，均为我公司经销商客户

开具的用来支付货款的国内信用证，两笔业务具体说明如下： 

1、我公司经销商客户江苏元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1

日在招行开具国内信用证 478 万元，作为向我公司支付的购货款；该信

用证于 2015 年 2月 1 日到期，我公司已于到期日收到该款项。 

2、我公司经销商客户江苏泸州老窖镶玉酒业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31 日在建行开具国内信用证 1,998 万元，作为向我公司支付的购货

款；该信用证于 2015 年 4月 8 日到期，我公司已将单据寄往承兑行。 

六、关于预付广东邓老凉茶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凉茶款项的说明 

2012年底白酒进入了深度调整，怎么充分整合资源，公司一直在思

考，白酒属于食品饮料大类，而饮料的全国市场销售额超万亿，并且持

续增长，饮料和酒具有消费群体、销售渠道、终端资源的高度重合性，

公司从 2013 年起寻求饮料与酒的销售融合，经过调研发现邓老凉茶为

国医大师邓铁涛研发的产品，处于市场导入初期，公司决定与广东邓老

凉茶药业集团公司合作，经协商以预付 5,000万元邓老凉茶货款的方式，

拿到邓老凉茶西南区域的经销权。公司从 2014 年下半年起，为了确保

销售资源的整合，防控经销风险，公司决定先在泸州试点，随着试点的

成功再逐步向成都重庆扩展，从目前情况来看，预计 2015 年公司将实

现凉茶销售收入约 6,000万元，实现凉茶饮料和白酒的销售资源共享，

促进公司销售效益的提升。 

七、关于其他流动资产大幅增加的说明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其他流动资产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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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待抵扣增值税 302,722,588.22 96,148,432.72 

待抵企业所得税 161,604,040.27 57,818,918.74 

待抵扣其他税费 20,860.08 18,324.81 

合计 464,347,488.57 153,985,676.27 

表中显示，其他流动资产的增加是待抵扣增值税、待抵扣企业所得

税增加幅度较大，现说明如下： 

1、待抵扣增值税年末应交增值税302,722,588.22元，有如下两个

原因： 

⑴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形成期末留抵税额。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调整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期限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617号）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2010年1月1日以后开具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应在开具之日起180日内到税务机关办理认证，并在认证通过的次

月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抵扣进项税额。我公司因12月认证通

过的进项税额大于当月销项税额，导致应交增值税余额为负数，形成期

末留抵税额165,432,531.24元。 

⑵销售回购业务同时冲减已确认的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37,290,057.98元。 

2、待抵扣企业所得税年末应交企业所得税161,604,040.27元，主

要因为销售回购业务减少所得税费用151,061,485.70元。 

八、解决公司高管人员兼职问题的进展情况及下一步措施 

2015 年 3月 4 日，蔡秋全先生已辞去在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的所

有任职。张良先生双重任职问题将在 2015 年 6 月下旬董事会换届时予

以解决。 

九、现金流量表相关附注与其他附注披露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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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务报表附注五、42“收到的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

列示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本期发生额4,904,100.00元小于财

务报表附注五、25“递延收益”中列示的本年新增与收益相关政府补助

合计金额16,335,100元。 

存在“收到的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与“收到的其它与投

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分类串户问题，披露串户影响金额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原披露金额 应计金额 差异金额 
占经营活动现金

流量净额比例 
备注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4,904,100.00 21,085,040.00 

16,180,940.0

0 
1.24% 

与收益相关政

府补助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18,950,940.00 2,770,000.00 

-16,180,940.

00  

与资产相关政

府补助 

合计 23,855,040.00 23,855,040.00 0.00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的构成如下： 

项     目 金  额 

递延收益中收到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16,335,100.00 

减：转付给合作单位的政府补助 320,000.00 

加：直接计入营业外收入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5,069,940.00 

收到的与经营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合计 21,085,040.00 

该项差错影响少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180,940.00

元，占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24%。 

2、财务报表附注五、42“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

列示的“宣传广告费”本期发生额为161,969,374.42元等于财务报表

附注五、33“销售费用”中的“宣传广告费”本期发生额，但未体现财

务报表附注五、4披露的预付上海麦罗特广告有限公司2015年广告费

2600万元、预付西藏大禹伟业广告有限公司4,537,343.76元。 

财务报表附注五、42“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列示

的“宣传广告费”漏计预付账款中的预付广告费，预付广告费计入了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致使“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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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金”多计30,537,343.76元，占比0.75%；“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少计30,537,343.76元，占比3.02%。因这两项均属于“经

营活动现金流出”的明细项目，故对“经营活动现金流出”无影响。 

3、“保险费”本期发生额24,106,248.77元大于财务报表附注五、

34“管理费用”中列示的“保险费”本期发生额6,089,077.48元。 

财务报表附注五、42“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列示

的“保险费”本期发生额24,106,248.77元包括了劳务费，该处项目名

称不准确，应修改为“劳务及保险费”，但对该项目合计金额无影响。 

4、财务报表附注五、42“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列

示的“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本期发生额18,950,940.00元，大

于财务报表附注五、25“递延收益”中列示的本年新增与资产相关的递

延收益金额的合计金额2,770,000元。 

存在“收到的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与“收到的其它与投

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分类串户问题，披露串户影响金额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原披露金额 应计金额 差异金额 
占投资活动现金

流量净额比例 
备注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18,950,940.00 2,770,000.00 

-16,180,940.

00 
11.29% 

与资产相关政

府补助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4,904,100.00 21,085,040.00 

16,180,940.0

0  

与收益相关政

府补助 

合计 23,855,040.00 23,855,040.00 0.00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等于递延收益中与资产相关的

政府补助2,770,000.00元。 

该项差错影响多计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180,940.00

元，占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1.29%。 

十、财务报表附注相关数字符号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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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附注三、28“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1）重

要会计政策变更”披露的执行新准则对比较财务报表影响说明表中，对

2013 年比较财务报表影响金额加总不为零，请公司自查是否数字符号

错误。 

对 2013 年比较财务报表影响金额加总不应为零，不存在数字符号

错误，理由为：当调整只影响资产或负债项目变化时，影响金额加总应

为零；当调整同时影响资产、负债项目变化时，影响金额加总则不为零，

但资产增加净额等于负债增加净额，例如： 

（1）原在长期股权投资反映的不具有控制和重大影响的其他投资

重分类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形成以下等式关系：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 54,341,391.00 元 -长期股权投资减少

46,510,991.00 元＝其他综合收益增加 5,872,800.00 元＋递延所得税

负债增加 1,957,600.00 元 

（2）应交税费借方余额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和其他非流动资产，

形成以下等式关系： 

其他流动资产增加 153,985,676.27＋其他非流动性资产增加

10,577,778.21 元＝应交税费增加 164,563,454.48 元 

对于因工作失误造成 2014 年年报财务报告出现多处错误，公司董

事会谨向投资者致歉。董事会将督促相关人员加强责任心，提升业务能

力，在今后的工作中避免类似情况发生。  

特此公告。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5月 18 日 




